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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国拆船协会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3月31日

2021年拆船数据与基本分析

据统计，会员企业成交并到货各类废船414艘，共计约6.59万吨

（6.49万轻吨），同比减少65.79%；其中运输船舶32艘，合计2.64

万轻吨。基本分析如下：

1.成交废船艘数增长吨位下降。2021年成交废船数量比2020年

增加142艘，成交废船的总轻吨量减少12.68万吨。

2.成交废船均价有所增长。随着国内废钢市场需求增大，采购

价格上涨，带动废船采买价格的增长。据统计测算，2021年废船年

均成交价约2258元/轻吨，同比增长约27.93%。

3.成交废船船型多样化。2021年成交拆解的船型，主要以油

船、车客渡船和浮吊船为主，合计2.29万轻吨。此外，干散货船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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艘，合计0.1万轻吨。其他船（艇）型388艘，合计4.2万轻吨，占

总成交轻吨量的64.71%。集装箱船零成交。

4.走私船只集中处置。近年来，一些会员企业被海警、缉私等

部门列为定点拆船厂。据不完全统计，2021年共拆解走私罚没船舶

260艘，共计2.63万吨，比去年增加87艘。

5.渔船拆解有所增加。据初步统计，2021年，会员企业拆解渔

船共计112条，23840马力/万千瓦，比2020年增加86条，增加18405

马力/万千瓦。

从2021年拆船数据不难看出，拆船业发展仍处低潮期，在世界5

个主要拆船国拆船总吨位占比已不足3%。

【政府信息】

12月24日，生态环境部印发实施《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

办法》。

12月28日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讨会在四川成

都举行。

12月30日，财政部、税务总局发布《关于完善资源综合利用增

值税政策的公告》（财政部、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40号）中规

定，废旧物资回收企业可按简易计税开票，增值税负从13%直降至

3%，自2022年3月1日起执行。

12月30日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第49号令：《关于修改<产业结

构调整指导目录（2019年本）>的决定》。其中涉及拆船业的鼓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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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等项目与2011年本相同。

12月31日，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对部分商品的进出口关税进

行调整。其中，自2022年1月1日起废钢维持40%出口关税，0%进口

关税。

2022年1月12日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《关

于加快推进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指导意见的通知》。

1月17日，生态环境部发布《关于进一步推进危险废物环境管理

信息化有关工作的通知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
1月17日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发布《关于加快废旧物资循环

利用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》。

1月18日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关于印发《促进绿色消费实

施方案》的通知。

1月19日，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等发布《关于组织开展废旧物

资循环利用体系示范城市建设的通知》。

1月20日，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生态环境

部发布《关于促进钢铁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》。

1月25日，为贯彻落实《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》，规范团体标准

化工作，促进团体标准优质发展，经国务院标准化协调推进部际联

席会议全体会议审议通过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等十七部门联合

印发了《关于促进团体标准规范优质发展的意见》。

1月27日，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科学技

术部、财政部、自然资源部、生态环境部、商务部、国家税务总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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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《关于加快推动工业资源综合利用的实施方

案》，该方案中提出“研究制定船舶安全与环境无害化循环利用方

案，加强船舶设计、建造、配套、检验、营运以及维修、改造、拆

解、利用等全生命周期管理，促进相关企业与机构信息共享，促进

船舶废旧材料再生利用。”

1月29日，国务院办公厅发布《关于加强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

理工作的实施意见》。

2月15日，民政部、国家乡村振兴局发布《关于动员引导社会组

织参与乡村振兴工作的通知》。

2月18日，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财政部、人力资

源社会保障部、自然资源部、生态环境部、交通运输部、商务部、

人民银行、税务总局、银保监会、国家能源局等12部门联合印发了

《促进工业经济平稳增长的若干政策》。

3月3月，生态环境部制定并发布《关于进一步加强重金属污染

防控的意见》。

3月5日，李克强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，提到完善废旧物资循环

利用等环保产业支持政策。

3月12日，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商务部发布关于印发《市场准入负

面清单（2022年版）》的通知。

3月16日，生态环境部印发《关于做好2022年六五环境日宣传工

作的通知》。

3月21日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，确定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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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的政策安排等。

3月22日，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《关于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

化长效化的意见》。

3月24日，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

人免征增值税的公告。

3月25日，中国海事局发布《关于加强水上交通安全工作的紧急

通知》（海事明电〔2022〕1号）。

3月29日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《关于推进社

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意见》。

【拆船信息】

2022年3月，会员拆船企业成交并到货各类废船14艘约1.87万

吨，成交总价约为5962.91万元。

1-3月累计成交并到货各类废船67艘，共计约2.07万吨，其中运

输船舶5艘，合计1.7万吨；走私罚没船50艘，合计0.07万吨；租场

拆解船舶12艘，合计约0.3万吨。总贸易额约6482.88万元。

3月到货废船主要船型简况如下：

序号 船名 船型 建造国 建造年 轻吨（LDT） 总吨（DWT)

1 大唐1号 散货船 日本 1989 10242 69668

2 航浚4001 挖泥船 中国 1970 4000 -

3 宁连海 散货船 中国 2010 1455 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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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协会动态】

2021年12月

12月24日，中国拆船协会官网、微信公众号刊发《大连宁远拆

船：助力高校实训教育》。

12月27日，中国拆船协会印发《关于2022年度团体标准项目征

集工作的通知》。

12月28日，中国拆船协会成立30周年纪念日。中国拆船协会官

网、微信公众号等刊发谢德华会长为纪念中国拆船协会成立30周年

所写的《岁月如歌 踏歌前行》纪念文章。并发布中国钢铁工业协

会等二十余家同贺单位名单。

12月31日，中国船舶报微信公众号刊发《从32%到不足5%！但雄

心依旧在》。

2022年1至3月

1月10日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（以下简称中物联）党委在北

京召开党史学习教育总结会议和党委中心组集中学习会。中物联党

委委员、中国拆船协会会长谢德华参加会议。

1月12日，协会秘书处召开办公会。谢德华传达习近平重要指示

精神、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反“四风”及中物联党委党史学习教育总

结会议精神。

1月26日，中国拆船协会印发《关于交通运输部废止老旧运输船

舶和单壳油轮拆解企业名单的通告》。

1月26日，中物联党委研究同意中国拆船协会上报的有关进行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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届选举前期工作的报告。

2月4日，中国船东协会转发中国拆船协会印发的《关于交通运

输部废止老旧运输船舶和单壳油轮拆解企业名单的通告》。

2月25日，协会召开2021年度述职、工作总结和2022年度工作研

究会。

3月1日，协会秘书处专题工作会。崔雪副秘书长传达参加中物

联当日召开的紧急工作会议精神，谢德华要求严格自律，切实贯彻

落实会议精神。

3月4日，协会召开集中学习会。学习习近平总书记3月1日在中

央党校（国家行政学院）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精

神；研读国家标准化委员会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国家发改委等有关

部门印发的重要文件。

3月4日，中国拆船协会印发《关于更新会员单位网与协会官网

链接的通知》。

3月9日，协会秘书处专题工作会。崔雪副秘书长传达参加中物

联当日召开的风险防范工作会议精神。会上进行了自查，并研究列

出清单。

3月10日，协会秘书处组织爱国主义教育活动，观看反映抗美援

朝故事片《狙击手》。

3月14日，协会秘书处办公会，商讨换届选举筹备及其他工作安

排。

3月16日，中国拆船协会通过官网、微信公众号发出《落实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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疫措施，筑牢防疫防线》，提请各会员单位在国内疫情多点频发时

期，要从严从紧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，保障从业人员安全健康，

确保各项工作安全正常运行。

3月24日，谢德华会长一行访问中国金属材料流通协会，与陈雷

鸣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交流工作。

3月25日，谢德华参加中物联党委召开党委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

暨三新学习和党委会。听取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祝宝良作《从

两会看2022年经济发展》专题报告。传达全国两会精神。审议2022

年党建工作要点等事项。

【2022年会费交纳情况通报】

浙江华航实业有限公司 威立雅海洋环境工业（广东）有限公司

福建省易和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台山市宝丰钢铁有限公司

江门市新会区苍山拆船有限公司 象山永洁拆船有限公司

大连宁远拆船工程有限公司

悉请尚未交纳会费的单位尽早交纳。

通讯地址：北京市阜外大街11号国宾大厦十层     邮编：100037        电话：010—68521716

网址：www.cnsa.com.cn  外事/报表邮箱：cnsa@cnsa.com.cn / cx@cnsa.com.cn    传真：010—68521716

【通知】请各会员单位重视宣传信息统计工作，按时报送相关统计数据与报表等信息。

【提示】本刊系电子版，请各单位信息员自行打印送单位领导参阅。未经许可，请勿外传。


